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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2-011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2年3月18日在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31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

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3 月 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常张利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本人出席的董事 9 人。公司监事

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经审议，全

体与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1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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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审计费用᳘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为 2021

年度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现根据其 2021 年度的工作拟确定审计费用、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分别为 110 万元和 20 万元。 

鉴于天职国际已连续多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

性，公司拟不再聘请天职国际为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并就不再续聘及相关事宜

与天职国际进行了事先沟通。公司对天职国际多年的辛勤工作表示由衷感谢。经

综合考虑，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公司拟变更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2 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

根据 2022 年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和市场情况等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审计费用。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确认的议案》；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建材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材贸易”）、连云港中复连众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复连众”）、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石集团”）之

下属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浙江恒石纤维基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石纤维”）

发生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共计 445,690 万元，实际发生关联交易共计

336,614 万元。 

鉴于公司接受振石集团之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提供的劳务金额超出原预计金

额 408

http://www.icnbm.com/
http://www.icn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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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收取租金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直接和间接控股

公司 
129 

恒石纤维 33 

合计 540,004 

在审议与中建材贸易、中复连众、北新建材发生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常

张利、蔡国斌、裴鸿雁、倪金瑞回避表决；在审议与恒石纤维、振石集团及其下

属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张毓强、张健侃回避表决。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融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 

同意 2022 年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在 330 亿元人民币及 9.5 亿美元总额度内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至公司

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对于上述总额度及授权有效期内的综合授信额度，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

授信文件、协议（包括在有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

不再对单笔银行授信另行审议。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2 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

保总额度的议案》； 

同意 2022 年公司为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为其子公司）贷

款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130 亿元人民币及 9.5 亿美元。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公司召开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对于上述预计总额度及授权有效期内的担保，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担保

文件、协议（包括在有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不再对

具体担保另行审议。 

在授权总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全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

的担保额度内，相互调剂使用预计额度，亦可对新成立或收购的全资/控股子公司、

孙公司之间分配担保额度。但若发生超过预计总额度的担保，则按相关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发行公

司债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2022年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可以发行的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类型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

等在内的本币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方式包括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定向发行。发行期

限为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本议案之日起至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的

期间内，在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可发行债务融资工具额度范围内，

根据资金需求及市场情况以一次或分次形式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同意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董事会将该等授权转授予发行主体的法

定代表人及管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组织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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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办理相关手续。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远期结售汇、货币利率互换掉

期及贵金属期货交易业务额度的议案》； 

同意 2022 年公司及子公司在合计 10 亿美元额度范围内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

业务、货币/利率互换掉期业务、贵金属期货与简单期权交易。 

同意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董事会将该等授权转授予业务开展主体

的法定代表人及管理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金融衍生业务工作并办理

相关手续。授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2022 年对外捐赠总额度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2 年实施对外捐赠总额为 2,000 万元，并同意授

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负责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捐赠计划的实施以

及捐赠款项支付审批等。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晳�能制造基地年产 40 万吨玻

璃纤维生产线建设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实施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年产 40 万吨玻璃纤维晳�能制造基地建

设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 507,571.80 万元。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桐乡生产基地燃气站及配套管线

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实施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桐乡生产基地燃气站及配套管线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总投资 35,110 万元。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向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增资

10,000 万元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巨石成都”）以货币资金增资人民币 1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

巨石成都的注册资本由 123,990.07 万元增加至 133,990.07 万元。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向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增资

20,000 万元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巨石九江”）以货币资金增资人民币 20,000 万元，增资完成后，

巨石九江的注册资本由 70,600.00 万元增加至 90,600.00 万元。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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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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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听取了《审计委员会 2021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审计委员会 2021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将在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向股东

报告。 

本议案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1、会议时间：2022 年 4 月 8 日 13:30 

2、会议地点：浙江省桐乡市凤凰湖大道 318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4 月 8 日 9:30-11:30，13:00-15:00） 

5、会议内容： 

（1）审议《


